
这就产生了厂长（经理）究竟代表谁的问题。此外，

厂长（经理）既是 “企业股”的所有权代表，又是经

营者，这会导致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重新合一，会削弱

所有者对经营者的正当约束.
7.搞“企业股”会限制生产 要素的合理流动。

首先，不利于人员 流动。由于 各企 业的企 业资金或

“企业股”的多少不同，因而企业在招收人员和辞退

人员时就必须考虑这个职工和企业资金之间的利益关

系，拥有较多自有资金的企业不愿招收新工人，除非

招进的人员向企业交纳一定的现金；企业原 有的职工

也不愿转到其他企业，除非企 业向他 支付一笔现金。

其次. 不利于资金流动。当一个企 业考虑到兼并另一

个企业时，必然想到自己的自有资金利 益会被兼并进

来的职工所分享。而被兼并的企业，也要考虑自有资

金如何处置。

8.大集体企业实行股份制以 后的 “企业股”问

题也值得研究。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这类企业一旦破

产，清理后的剩余财产归谁所有？如果归企业所有，

企业已不复存在；如果归发起兴办企业的地方政府所

有， “企业所有”在法律上并不存在；归企 业职工所

有，企业所有实质上变成职工个人所有， 这样一来，

许多集体企业的职工可能会希 望自己的企业破产，从

而分到一笔可观的清理后的剩余资产。

鉴于以上各种理由，许多 学者和专家不赞成在股

份制企业中搞 “企业股”，主张寻求别的适当办法来

调动企业经营者和职工的积极性。

工作研究
谈谈承包企业试行

资金分帐问题

李景新  薛成秀

承包企业试行资金分帐制，是进一步深化企业改

革，完善企业经营机制的需要，是理顺国家和企业的

分配关系，解决承包企业负盈不负 亏，克服企业行为

短期化的必要措施。现就承包企业试行资金分帐问题

谈谈我们的看法：

一、要做好分帐中的具体工作

（一）要明确划分资金范围。我们 认 为，国家资

金与企业资金的划分范围界限应该是，承包前企业占

用的全部固定资金和国拨流动资金及企业留利中的生

产发展基金，以及承包期间新建和技改项目国家投入

的资金，列为国家资金；承包期间的企 业留利和用留

利投入形成的固定资产和补充的 流动资金，列为企业

资金。用贷款形成的固定资产，用企业留利还贷的划

为企业资金，沿用税前还 贷办法的，按承包前国家与

企业利润分配比例，分别划为国家资金和企业资金。

承包期间所提取的固定资产

折旧基金，按固定资产中国

家资金和企业资金的比例，

分别列入国家资金和企业资

金。

（二）要搞 好 资 产 清

理、登记工作。财政、银行、

审计、企业主管部门同企业

共同对国家资产和企业资产

进行盘 点、核 实、登 记造

册、分别管理。在执行过程

中，要加强对资金的核算和

监督，企业要按会计年度每

年核算一次国家资金中生产

性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与企

业资金中生产性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的比例。企业资

金由企业职工代表会负责监督，国家资金由财政部门

负责监督。

（三）要单独设置帐户。在企业资金来源类帐户

上增设“国家资金” 和“企业资金”两个帐户，前者

反映国家对企业的投资，后者反映企业在承包期间用

自己的留利投入的资金。要定期进行核算。

二、要注意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

（一）正确处理好资金分帐与承包合 同的关系。

资金分帐制是在企业实行承包经营的基础上进行的。

因此，在利益分配和资金划分时，必须与承包合同内

容相衔接，不能顾此失彼。如企 业承包 前造 成的亏

损，应按合同规定由国家或企业负担。历史遗留问题

在提高效益、确保上交的基础上，由国 家 与企业共同

分担，分别在利润中冲减，逐年偿 还等，维护承包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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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严肃性和法律效力。

（二）正确处理国家资金与企 业 资 金 的 支配关

系。一是要坚 持 “必保上交”的原则，企业资金要全

部作为企业承包经营负亏的风险 基 金，在 企 业盈利

时，企业资金要参与税后利润分成，当企 业完不成承

包上交任务时，首先用企业当年税后留利抵交，不足

部分再由企业历年积累的企业资金抵补。二是企业有

权支配企业资金，可用于企业扩大再生产 或用于对外

投入兴办联合体及兴办多种经 营，适当用于职工福利

和奖励等。三是承包者必须保证国家财产的安全、完

整和增值，在整个资金发生较大 变化时，按比例核增

核减国家资金和企业资金。

（三）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之间 利益分配关系。

实行资金分帐制，首先要确定合理的所得税率，本着

既要保证财政收入按计划上 交，又要使企业有一定活

力的精神而定。实行分帐制后，对企业税后利润，按

照国家和企业生产性资金的比例进行分成，企业资金

分得的利润为企业资金；国家资金分得的税后利润可

再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作为上交财政收入，保证财政

收入的稳定增长。另一部分留给企业作为国有资金的

增值。这样，可以既保证财政收入 稳定增长，又逐步

扩大企业资金在全 部资金中的比例，增加企业税后利

润的分配额，激励企业增加生产，增 加 积 累的积极

性。

（四）正确处理资金分帐与现行财 务 制 度 的关

系。资金分帐制是按资金来源，将企业经营中的全部

资金，从帐面上分为国家资金和企业资金，分别列帐，

分别管理，不改变现行财务会计制度，在会计核算、

管理上仍按现行政策规定执行。

杂谈宋太祖造薰笼

陈新元

宋人杨万里 《 诚斋集》 卷 六 九 记 述 了 这样一件

事：宋太祖曾令后 苑造一薰笼，数 天不 至。太祖怒责

左右，近僚答以 此 事须经尚 书 省、本部、本寺、 本局

逐级 办 齐手续，覆奏，御笔亲批 “依”方 才制造，然

后送上。太祖 不悦，责问丞 相赵 普道： “我 在 民间

时，用数十钱可 买一薰 笼。今为天 子，乃 数日 不得何

也？”赵普说： “此是自 来条贯，不 为陛下设，乃 为

陛下子孙设，使后 代子孙若非理 制 造奢侈之物，破坏

钱物，以 经诸处 行 遣， 须有 台 谏 理 会，此 条贯深意

也。”太祖 大喜说： “此 条贯极妙1 ”

皇帝要造一在民间只 值数 十 钱 的薰笼，却须经过

逐级审批，直至御笔亲批，乍 看上去，手续 似乎过于

烦琐，但从防止和控制奢侈浪费的不合理 支出这一点

讲，宁失之严 ，毋 失之宽，防 微杜渐之 义甚明，故宋

太祖转怒 为喜，极 力赞扬此 种规 矩。

通过严 密制度、 健 全法制 来节用 理财，是一种行

之有效的方法。明代著名理 财家张居 正 曾说过：“大

抵财用经费惟条贯精详、出纳 明覈，则 节用之 意自寓

其中。”（《 张太岳集、答楚按 院陈 燕野》）严格的

法制监督乃是乱 支滥用公家财物者 的克星。虽 然它在

封建社会中 大 多成为表面 文章，只 在 极 少数场合才真

正得以 实现，但是，作为一种历 史借 鉴，仍 不失为留

给今人的一份有用的遗产。

在现实社会中，有一些财经方 面 的问 题如 社会集

团 购买 力、基本建设规 模等长期得不到 解决，上面三

令五申，下 面我行我素。其重要 原因之一便是缺乏条

贯精详、赏罚严明的法制。我们应 当从审批到置办 、

建造，订出一套权责分明、可以 对号入座的 法规，并

做到令行禁止，才能使违禁者敛 迹，从 而有效地 实现

国家的宏观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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